附件5

深圳市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度

档案整理服务项目评分标准
评标方法：综合评分法

总分：100分，其中综合实力30分、方案部分40分、价格部分30分。

一、综合实力（30分）
（一）企业资质与认证（10分）

1.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每项得1分，最高得3分；未提供或认证无效不得分。

2.须配备符合档案数字化规范要求的专业设备（可提供采购合同或者资产入库单），包括满足分辨率指标的扫描仪、档案装订机、计算机等硬件设备。每项得1分，最高得2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3.投标人具有人力资源相关备案凭证得3分；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得2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
（二）人员配置（10分）

1. 项目负责人（至少1名）具有2年及以上单位档案整理服务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管理经验。提供从业经历证明，得5分；未提供从业经历证明、证明无效或经验不足2年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
2.指派1名提供驻点服务，团队成员持有档案专业职称证书或综合档案业务培训证书（每提供1项得1.5分，本项最高3分）；未提供驻场人员相关证明、证明无效或人员不符合要求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
3. 团队成员（至少2名含项目负责人）均需完成信息备案，并提供本人无犯罪记录证明及近3个月社保缴纳证明（社保缴纳单位需与投标单位一致）；每提供1名符合要求的成员证明材料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；未达到2人要求、材料不全、无效或社保缴纳单位与投标单位不一致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（三）类似项目业绩（10分）

1.提供2023年以来承接的同类项目业绩证明材料：每提供1份完整有效的项目合同关键页（含首页、金额页、签字盖章页）复印件得2分，最高得6分；

2.每提供1份对应项目的履约评价为优或满意（或为该履约评价表中的最高评价）得2分，最高得4分；

3.未提供合同、合同关键页不全或合同无效，以及履约评价为良好或不满意、未提供履约评价或履约评价无效的，对应部分不得分。

（不同年度对同一单位提供的同一内容的合同不能重复计算）。

（二）方案部分（40分） 

本部分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对采购需求的响应度、完整性、专业性、可操作性进行评分，未提供相关内容的得0分。

（一）服务内容响应与全覆盖（30分）

完全响应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（档案基础业务、信息化建设、专项档案管理、保管保护、标准化建设支撑），并结合《龙岗区机关单位档案工作标准化建设指标》逐项明确服务流程、实施方法、交付成果、完成时限，方案高度贴合我局档案工作实际需求的，得20-30分；

基本响应所有服务内容，无重大缺项，服务框架完整，但部分内容的实施细节、交付标准不够明确，贴合度一般的，得10-19 分；

存在明显服务缺项（缺少1项及以上核心服务内容），方案内容简单、针对性不足，未结合标准化建设指标制定的，得0-9分。

（二）服务规范与台账管理（5分）

承诺建立完善的服务台账管理制度，对所有服务内容明确台账记录要求、归档标准、保管方式，确保服务过程可追溯、可核查，所有成果有据可依，并制定档案保密管理、质量管控细则的，得3-5分；

承诺建立服务台账制度，但部分服务内容的台账记录要求、归档标准不够明确，保密或质量管控措施较为笼统的，得2-3分；

未提供台账管理方案，或未制定保密、质量管控相关内容的，得0-1分。

（三）进度计划与质量保障（5分）

提供详细的年度/月度服务进度表，明确各阶段重点任务、时间节点、责任人，针对滞后任务制定预警及调整机制；承诺配合我局日常监督、月度检查及项目验收，对反馈问题立行立改，整改完成率100%，并制定质量验收标准及不合格整改措施的，得3-5分；

提供基本的进度计划，但时间节点、责任人不够明确，质量保障措施、整改机制较为笼统的，得2-3分；

未提供服务进度计划，或未制定质量保障、问题整改相关方案的，得0-1分。

三、价格部分（30分）

报价得分按照低价优先法计算，满足采购招标需求且方案报价最低的投标人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

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）×30



